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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管炜 通
讯员 钱泽民）父母分居但未离婚，
未成年子女随一方生活，能否主张未
共同生活的一方承担分居期间的抚
养费？近日，宿松法院给出了答案。

2011年，张某与洪某相识，2015
年双方登记结婚。其间，双方生育
小明、小涛两名子女。后张某与洪
某感情破裂，2019 年底双方开始分
居。分居期间，张某与洪某彼此财
产独立，由张某抚养小明与小涛，洪
某自2020年1月起未再向小明与小
涛支付抚养费。2024 年 2 月，小明
与小涛向宿松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主张洪某支付2020年1月至2024年
2月分居期间的抚养费与生活费，合
计30000元/年。

庭审中，被告洪某辩称，在分居
期间，其给孩子购买零食、玩具和衣
物等，有时也会趁节假日带两个孩子
玩，履行了抚养义务。

宿松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具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一方
是否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母之间是否
离婚等均不应影响该法定义务的承
担。2020年1月至2024年2月期间，
张某与洪某分居，双方分居期间经济
相互独立，而小明与小涛随张某生
活，小明与小涛要求洪某支付该期间
的抚养费，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
洪某未能举证证明对两个孩子履行
了抚养义务，故法院对小明与小涛的
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洪某承担抚养费的期限，因

张某与洪某尚未离婚，并未确定抚养
权归属，亦无法确认诉讼后洪某是否
履行抚养义务，故承担抚养费的期限
至本次起诉之日。关于抚养费金额，
根据洪某的收入情况、分居期间小明
与小涛的消费水平并结合离婚时确
定的抚养费标准，酌情确定为每个孩
子750元/月。

宿松法院遂判决，洪某支付小明
与小涛自 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2 月
的抚养费合计75000元。

法官释法：
抚养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自

子女出生之日起，延续至子女成年或
能独立生活为止，除当事人死亡外，
其他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免除。抚养
子女是父母双方的义务，一方是否和

子女共同生活、父母之间是否离婚，
父母有没有经济收入等，均不影响该
法定义务的承担。

本案争议焦点系分居期间，子女
随一方生活，离婚后是否有权主张分
居期间的抚养费。根据法律规定，父
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
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
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抚养费是保
障未成年子女基本生活和教育所必需
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
无条件的，不论夫妻双方是否离婚。

本案中，小明与小涛父母在分居
期间，经济收入相对独立，由各自支
配和控制，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实
际并未承担抚养费，故小明与小涛有
权要求洪某支付分居期间的抚养费。

父母分居未离婚 子女主张抚养费
法院：父母有法定抚养义务 是否离婚不影响义务承担

1月13日，岳西县巍岭乡扬河
村村民在晾晒腊味。

近年来，当地农户依托独特生
态地理环境，养殖土猪、土鸡，制成
传统山乡腊味，香气四溢的腊味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当地传
统习俗，购买年货。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王园园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方
芳 通讯员 余思娟 李泽龙）
近日，潜山市建军村一男子下鱼
塘清淤时不慎陷入泥潭无法脱
困，辖区消防站接到报警后立即
前往现场进行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看
到，被困男子腰部以下位置已
深陷淤泥中无法动弹，被困男
子自述脚部抽筋。由于淤泥区
湿滑易陷，没有受力点，消防
救援人员将安全绳和腰带抛向
该男子，第一次尝试拖拽绳索
没有成功。消防人员又找来一
根木桩插入淤泥中，作为受力
支 撑 ， 让 男 子 将 腰 带 绑 在 臀
部，并借助盆的浮力，再由消
防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终于将
被困男子从淤泥中解围。

据了解，该男子当天将鱼塘
抽干准备清淤，不料刚走到一半
便被泥沼牢牢“圈”住，无法脱困，
男子随即报警求助。

男子下鱼塘清淤

不慎陷入泥潭

消防“拔河式”救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通讯员 吴燕）日常生活中因邻里纠
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如何处理？近日，
宜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因“葫
芦藤”引发的故意伤害案。

吴某甲与吴某乙系邻居关系，
日前，吴某乙家进行危房维修，吴某
甲家墙上的葫芦藤架子挡住了施工
空间，吴某乙准备把架子往旁边

移。吴某甲听闻后，立马赶回家，双
手对着吴某乙胸口推了一把，导致
吴某乙左手摔骨折，经鉴定人体损
伤程度为轻伤二级。事发后，吴某
甲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但并未赔
偿吴某乙医药费。

本案系邻里纠纷引发的故意伤
害案件，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多次释
法说理并围绕邻里和谐关系进行调

解。最终双方达成了刑事和解，吴
某甲真诚认罪悔罪，自愿赔偿吴某
乙的损失，取得吴某乙的谅解。

承办检察官考虑到犯罪嫌疑人
在被害人倒地后没有进一步实施伤
害行为，此前也无违法犯罪记录，此
次犯罪系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社
会危险性不大，符合刑法不需要判
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规定，故决
定对其作相对不起诉。

“今后我一定引以为戒，感谢检
察机关帮助我们修复了彼此之间关
系。”吴某甲表示。

“葫芦藤”引纠纷 检察蓝化干戈


